
國立臺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教職員工現住房屋狀況調查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年  月   日 

姓 名  
職
稱 

 
到職
日期 

年  月  日 

有無配住或共 
住公有房舍 

□有 

□無 

□無(自有或租賃) 

 現住
地址 

 

 
配住或共住公
有房舍地址 

 

配住機關  

※ 本調查表所填(勾)各欄項資料屬實，如填載不實，爾後發生責任

（刑責）時概依規定自行負責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人：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說

明 

一、 依行政院七十八年六月十六日台七十八人政肆字第二二０００號函規

定，原支房租津貼業已併入專業加給內支給，但住居公有房舍原未支領

房租津貼人員，應由服務機關將所併入之房租津貼按月扣回繳交公庫。 

二、 凡住居公有房屋之事實（除職務宿舍眷屬未隨住經首長核准者外）不論

任何理由，均應扣回房租津貼，夫婦二人均為公教人員住公有宿舍二人

均應扣回房租津貼。 

三、 本調查表作為「扣回房租津貼」主要依據，請憑「自由心證、誠正無欺」

填寫，如填載不實，爾後發生責任（刑責）時概依規定自行負責。 

四、 房租津貼業務由總務處主辦，法律與疑義由人事室負責解釋。 

五、 今後如有住居公有房屋請主動向本校總務處報備，如因未報備至發生

「應扣未扣」情事概由本人負責。 

六、 扣繳標準(行政院七十九年六月十五日台人政肆字第二四００００號

函)： 

  （一）簡任第十四職等至薦任第八職等(本薪 350以上)---七００元。 

  （二）薦任第 七 職等至委任第四職等(本薪 245~330)---六００元。 

  （三）委任第 三 職等以下 及 雇 員(本薪 230以下)---五００元。 

  （四）技 工、工 友---四００元。 

 

繳交出納組 


